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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謹識 

民國 104 年 5 月 

2 不動產估價師法 民國 100 年 6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22931 號令修正公布第 24 條條文 

9 不動產估價技術

規則 

民國 102 年 12 月 20 日台內地字第 1020367113 號

令修正發布第 6、12、13、15、16、22～28、31

～33、38、41、43～46、61、67～73、77～79、81、

86、87、95、114、119、124～126  條條文及第八

章章名；增訂第 40-1、101-1、118-1、122-1、126-1、

126-2 條條文；並刪除第 96 條條文 

修正條文如下 

第六條 不動產估價，應切合價格日期當時之價值。其估計價格種類包括正常價
格、限定價格、特定價格及特殊價格；估計租金種類包括正常租金及限定租金。 

不動產估價，應註明其價格種類；其以特定價格估價者，應敘明其估價條
件，並同時估計其正常價格。 

第十二條  不動產估價師應依下列原則蒐集比較實例： 
一、實例之價格屬正常價格、可調整為正常價格或與勘估標的價格種類相同

者。 
二、與勘估標的位於同一供需圈之近鄰地區或類似地區者。 
三、與勘估標的使用性質或使用管制相同或相近者。 
四、實例價格形成日期與勘估標的之價格日期接近者。 

第十三條 確認勘估標的狀態時，應至現場勘察下列事項： 
一、確認勘估標的之基本資料及權利狀態。 
二、調查勘估標的及比較標的之使用現況。 
三、確認影響價格之各項資料。 
四、作成紀錄及攝製必要之照片或影像檔。 

委託人未領勘，無法確認勘估標的範圍或無法進入室內勘察時，應於估價
報告書敘明。 

第十五條 不動產估價師應就不同估價方法估價所獲得之價格進行綜合比較，就
其中金額顯著差異者重新檢討。並視不同價格所蒐集資料可信度及估價種類目
的條件差異，考量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程度，決定勘估標的價格，並將決定理
由詳予敘明。 



以契約約定租金作為不動產證券化受益證券信託利益分配基礎者，折現現
金流量分析法之收益價格應視前項情形賦予相對較大之權重。但不動產證券化
標的進行清算時，不在此限。 

第十六條 不動產估價師應製作估價報告書，於簽名或蓋章後，交付委託人。 
估價報告書應載明事項如下： 

一、委託人。 
二、勘估標的之基本資料。 
三、價格日期及勘察日期。 
四、價格種類。 
五、估價條件。 
六、估價目的。 
七、估價金額。 
八、勘估標的之所有權、他項權利及其他負擔。 
九、勘估標的使用現況。 
十、勘估標的法定使用管制或其他管制事項。 
十一、價格形成之主要因素分析。 
十二、估價所運用之方法與其估算過程及價格決定之理由。 
十三、依本規則規定須敘明之情況。 
十四、其他與估價相關之必要事項。 
十五、不動產估價師姓名及其證照字號。 

前項估價報告書應檢附必要之圖說資料。 
因行政執行或強制執行委託估價案件，其報告書格式及應附必要之圖說資

料，依其相關規定辦理，不受前二項之限制。 
第二十二條 所蒐集之比較標的，應就下列事項詳予查證確認： 
一、交易價格及各項費用之負擔方式。 
二、交易條件；有特殊付款方式者，其方式。 
三、比較標的狀況。 
四、交易日期。 

前項查證確有困難之事項，應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 
第二十三條 比較標的有下列情況，應先作適當之調整；該影響交易價格之情況

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應不予採用： 
一、 急買急賣或急出租急承租。 
二、 期待因素影響之交易。 
三、 受債權債務關係影響之交易。 
四、 親友關係人間之交易。 
五、畸零地或有合併使用之交易。 
六、地上物處理有糾紛之交易。 
七、拍賣。 
八、公有不動產標售、讓售。 
九、受迷信影響之交易。 
十、包含公共設施用地之交易。 
十一、人為哄抬之交易。 
十二、與法定用途不符之交易。 
十三、其他特殊交易。 

第二十四條 比較、分析勘估標的與比較標的之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差異並就其
中差異進行價格調整時，其調整以百分率法為原則，亦得以差額法調整，並應
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 

第二十五條 試算價格之調整運算過程中，區域因素調整、個別因素調整或區域
因素及個別因素內之任一單獨項目之價格調整率大於百分之十五，或情況、價



格日期、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調整總調整率大於百分之三十時，判定該比較標
的與勘估標的差異過大，應排除該比較標的之適用。但勘估標的性質特殊或區
位特殊缺乏市場交易資料，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六條 經比較調整後求得之勘估標的試算價格，應就價格偏高或偏低者重
新檢討，經檢討確認適當合理者，始得作為決定比較價格之基礎。檢討後試算
價格之間差距仍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應排除該試算價格之適用。 

前項所稱百分之二十以上之差距，指高低價格之差除以高低價格平均值達
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第二十七條 不動產估價師應採用三件以上比較標的，就其經前條推估檢討後
之勘估標的試算價格，考量各比較標的蒐集資料可信度、各比較標的與勘估
標的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程度，決定勘估標的之比較價格，並將比較修正內
容敘明之。 

第二十八條 收益法得採直接資本化法、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等方法。 
依前項方法所求得之價格為收益價格。 

第三十一條 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指勘估標的未來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期間之各
期淨收益及期末價值，以適當折現率折現後加總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 

前項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得適用於以投資為目的之不動產投資評估。 
第三十二條 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之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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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收益價格。 
CFk：各期淨收益。 
Y：折現率。 
n’：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期間。 
k：各年期。 
Pｎ’：期末價值。 

第三十三條 客觀淨收益應以勘估標的作最有效使用之客觀淨收益為基準，並參
酌鄰近類似不動產在最有效使用情況下之收益推算之。 

以不動產證券化為估價目的，採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估價時，各期淨收
益應以勘估標的之契約租金計算為原則。但因情況特殊不宜採契約租金估價，
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者，不在此限。 

前項契約租金未知者，應以市場經濟租金推估客觀淨收益。 
第三十八條 勘估標的總費用之推算，應根據相同或相似不動產所支出之費用
資料或會計報表所載資料加以推算，其項目包括地價稅或地租、房屋稅、保
險費、管理費及維修費等。其為營運性不動產者，並應加計營運費用。 

以不動產證券化為估價目的者，其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之總費用應依信
託計畫資料加以推算。 

第四十條之一  建物折舊提存費，得依下列方式計算： 

一、等速折舊型：C×(1-s)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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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償債基金型： C×(1-s) 
1)1( N 


i
i

 

其中： 
C：建物總成本。 
s：殘餘價格率。 



i：自有資金之計息利率。 
N：建物經濟耐用年數。 

  前項建物總成本、殘餘價格率、自有資金之計息利率及建物經濟耐用年數
依成本法相關規定估計之。 

第四十一條 建物價格日期當時價值未來每年折舊提存率，依下列方式計算： 

一、等速折舊型：d=
s)n/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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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償債基金型：d=
1)1( n'i

i
 

其中： 
d：建物價格日期當時價值未來每年折舊提存率。 

(1-s) ：折舊率。 

n：已經歷年數。 
n’：剩餘可收益之年數。 
i：自有資金之計息利率。 

    前項折舊率，依成本法相關規定估計之。 
第四十三條 收益資本化率或折現率應於下列各款方法中，綜合評估最適宜之方
法決定： 
一、風險溢酬法：收益資本化率或折現率應考慮銀行定期存款利率、政府公債

利率、不動產投資之風險性、貨幣變動狀況及不動產價格之變動趨勢等因
素，選擇最具一般性財貨之投資報酬率為基準，比較觀察該投資財貨與勘
估標的個別特性之差異，並就流通性、風險性、增值性及管理上之難易程
度等因素加以比較決定之。 

二、市場萃取法：選擇數個與勘估標的相同或相似之比較標的，以其淨收益除
以價格後，以所得之商數加以比較決定之。 

三、加權平均資金成本法：依加權平均資金成本方式決定，其計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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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w ：第 i 個資金來源占總資金成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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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k ：為第 i 個資金來源之利率或要求報酬率。 

四、債務保障比率法：依債務保障比率方式決定，其計算式如下： 
    收益資本化率或折現率＝債務保障比率×貸款常數×貸款資金占不動產價

格比率 
五、有效總收入乘數法：考量市場上類似不動產每年淨收益占每年有效總收入

之合理淨收益率，及類似不動產合理價格除以每年有效總收入之有效總收
入乘數，以下列公式計算之： 

    收益資本化率或折現率＝淨收益率／有效總收入乘數 
    收益資本化率或折現率之決定有採取其他方法計算之必要時，應於估價
報告書中敘明。 

第四十四條 土地收益價格依下列計算式求取之： 
一、地上無建物者： 

土地收益價格＝土地淨收益／土地收益資本化率 



二、地上有建物者： 
土地收益價格＝ (房地淨收益－建物淨收益) ／土地收益資本化率 
建物淨收益依下列計算式求取之： 

一、淨收益已扣除折舊提存費者： 
建物淨收益＝建物成本價格×建物收益資本化率 

二、淨收益未扣除折舊提存費者： 
建物折舊前淨收益＝建物成本價格× (建物收益資本化率＋建物價格日期
當時價值未來每年折舊提存率) 

第四十五條 建物收益價格依下列計算式求取之： 
一、淨收益已扣除折舊提存費者： 

(一)建物收益價格＝建物淨收益／建物收益資本化率 
(二)建物收益價格＝ (房地淨收益－土地淨收益) ／建物收益資本化率 

二、淨收益未扣除折舊提存費者： 
(一)建物收益價格＝建物折舊前淨收益／ (建物收益資本化率＋建物價格

日期當時價值未來每年折舊提存率) 
 (二) 建物收益價格＝(房地折舊前淨收益－土地淨收益) ／ (建物收益資

本化率＋建物價格日期當時價值未來每年折舊提存率) 
前項土地淨收益，得先以比較法求取土地比較價格後，再乘以土地收益

資本化率得之。 
第四十六條 推算房地收益價格時，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房地收益價格＝房地淨收益／房地綜合收益資本化率 

房地綜合收益資本化率除依第四十三條決定外，亦得依下列計算式求取
之： 
一、淨收益已扣除折舊提存費者： 

房地綜合收益資本化率＝土地收益資本化率×土地價值比率＋建物收益資
本率×建物價值比率 

二、淨收益未扣除折舊提存費者： 
房地綜合收益資本化率＝土地收益資本化率×土地價值比率＋ (建物收益
資本化率＋建物價格日期當時價值未來每年折舊提存率) ×建物價值比率 
前項土地價值比率及建物價值比率，應參酌當地市場調查資料，運用估

價方法計算之。 
第六十一條 廣告費、銷售費、管理費及稅捐，應按總成本乘以相關費率計算，
相關費率應由全聯會定期公告之。 

第六十七條 建物之殘餘價格率應由全聯會公告之，並以不超過百分之十為原
則。 
    建物耐用年數終止後確實無殘餘價格者，於計算折舊時不予提列。 
    第一項所稱殘餘價格率，指建物於經濟耐用年數屆滿後，其所賸餘之結構
材料及內部設備仍能於市場上出售之價格占建物總成本之比率。 

 依第一項殘餘價格率計算建物殘餘價格時，應考量建物耐用年數終止後所
需清理或清除成本。 

第六十八條 建物累積折舊額之計算，應視建物特性及市場動態，選擇屬於等

速折舊、初期加速折舊或初期減速折舊路徑之折舊方法。 
  建物累積折舊額之計算，除考量物理與功能因素外，並得按個別建物之實
際構成部分與使用狀態，考量經濟因素，觀察維修及整建情形，推估建物之
賸餘經濟耐用年數，加計已經歷年數，求算耐用年數，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
明。 

第六十九條 成本價格之計算公式如下： 
一、 土地價格＝土地總成本。 
二、 建物成本價格=建物總成本—建物累積折舊額。 



三、 房地成本價格=土地價格＋建物成本價格。 
前項土地價格之求取有困難者，得以比較法或收益法計算之，並於估價報

告書中敘明。以比較法或收益法計算土地價格者，並需考量土地部分之廣告費、
銷售費、管理費、稅捐、資本利息及利潤之合理性。 

依第一項規定計算土地價格，得考量已投入土地開發改良因時間經過造成
之減損，並於土地總成本中扣除。 

第七十條 土地開發分析法，指根據土地法定用途、使用強度進行開發與改良所
導致土地效益之變化，估算開發或建築後總銷售金額，扣除開發期間之直接成
本、間接成本、資本利息及利潤後，求得開發前或建築前土地開發分析價格。 

第七十一條 土地開發分析法之估價程序如下： 
一、確定土地開發內容及預期開發時間。 
二、調查各項成本及相關費用並蒐集市場行情等資料。 
三、現況勘察並進行環境發展程度之調查及分析。 
四、估算開發或建築後可銷售之土地或建物面積。 
五、估算開發或建築後總銷售金額。 
六、估算各項成本及相關費用。 
七、選擇適當之利潤率及資本利息綜合利率。 
八、計算土地開發分析價格。 

第七十二條 依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估價除依第十一條規定蒐集資料外，另得視
需要蒐集下列土地及建物所需資料： 
一、開發構想計畫書。 
二、建築設計圖說或土地規劃配置圖說。 
三、建照申請書或建造執照。 
四、營造或施工費資料。 
五、規劃、設計、廣告、銷售、管理及稅捐等費用資料。 
六、資本利率。 
七、開發或建築利潤率。 

第七十三條 現況勘察與環境發展程度之調查及分析包括下列事項： 
一、調查影響總銷售金額、成本及費用等因素。 
二、確認勘估標的之工程進度、施工及環境狀況並攝製必要照片或影像檔。 
三、市場交易資料之蒐集、調查。 
四、週遭環境土地建物及公共設施開發程度。 

第七十七條 廣告費、銷售費、管理費及稅捐，應按總銷售金額乘以相關費率
計算，相關費率應由全聯會定期公告之。 

第七十八條 土地開發分析法之規劃設計費與利潤率應依第五十七條及第六十
條規定計算之。 

第七十九條 土地開發分析法之資本利息綜合利率，應依第五十八條及第五十
九條規定計算資本利息年利率，並參考下列公式計算之： 

資本利息綜合利率=資本利息年利率（土地價值比率+建物價值比率
2

1
 ）開

發年數。 

勘估標的資本利息負擔特殊，或土地取得未立即營造施工者，資本利息綜
合利率得再就前項規定之二分之ㄧ部分調整計算，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 

第一項建物價值比率之建物價值，得以營造施工費加計規劃設計費計算
之。 

第八十一條 土地開發分析法價格之計算公式如下： 
V=S÷(1+R)÷(1+i)-(C+M) 
其中： 



V ：土地開發分析價格。 
S ：開發或建築後預期總銷售金額。 
R ：適當之利潤率。 
C ：開發或建築所需之直接成本。 
M ：開發或建築所需之間接成本。 
i ：開發或建築所需總成本之資本利息綜合利率。 

第八十六條 附有建物之宗地估價，應考慮該建物對該宗地價格造成之影響。但
以素地估價為前提並於估價報告書敘明者，不在此限。 

第八十七條 對以進行開發為前提之宗地，得採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估價，並參
酌比較法或收益法之評估結果決定其估價額。 

第九十五條  池沼、墓地之估價，以比較法估價為原則。無買賣實例者，得以附
近土地價格為基礎，考慮位置、形狀、利用狀況等差異，比較推估之。 

第九十六條  (本條刪除) 
第一百零一條之一  勘估標的之土地價值比率及建物價值比率已知者，以勘估標
的之房地價格推估其建物價格時，得以房地價格乘以建物價值比率計算之。 

第一百十四條  權利估價，包括地上權、典權、永佃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
耕作權、抵押權、租賃權、市地重劃、容積移轉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估價。 

第一百十八條之一  農育權估價，應考慮設定目的、約定方法、權利存續期間、
支付地租之有無及高低、權利讓與之限制、民間習俗、得為增加土地生產力或
使用便利之特別改良等因素估計之。 

第一百十九條  不動產役權估價，應考慮需役不動產與供役不動產之使用情況、
權利存續期間、不動產役權使用性質、民間習俗等因素估計之。 

第一百二十二條之一 市地重劃估價，其重劃前、後地價評估項目應依平均地權
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及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
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一百二十四條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其評估項目應依都市更新條例及都市
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一百二十五條 權利變換前為區分所有建物者，應以全棟建物之基地價值比率，
分算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之基地權利價值，公式如下： 
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基地價值比率 

前項基地價值比率之計算公式如下：基地價值比率＝ 
                  素地單價×基地總面積                         

                     素地單價×基地總面積＋[營造或施工費單價×（1－累積折舊率）×全棟建物面積] 
    區分所有建物情況特殊致依第一項計算之基地權利價值顯失公平者，得
依第一百二十六條之二計算之基地權利價值予以調整。 

第一百二十六條 權利變換前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總價值低於區分所有建物坐
落基地之素地總價值者，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如下： 
一、依前條規定計算基地價值比率。 
二、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房地總價×基地價值比

率。 
三、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比率=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

Σ(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 
四、各區分所有建物調整後基地權利價值=區分所有建物坐落基地之素地總

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比率。 
第一百二十六條之一 權利變換前為非屬區分所有之建物者，應以該建物之房地
總價乘以基地價值比率計算基地權利價值。但基地權利價值低於素地價值者，
以素地價值為準。 

第一百二十六條之二 權利變換前地上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所有權人未持有
該區分所有建物產權者，其土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如下： 



一、該基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可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者，依第
一百二十五條或第一百二十六條計算其對應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價
值，再扣除該合法區分所有建物權利價值。 

二、該基地所有權人持有之土地持分無法確認其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者，依
下列方式計算： 
(一) 依第一百二十五條或第一百二十六條計算同一建築基地平均單價。 
(二) 前目平均單價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面積。 
(三) 計算地上建物全棟之權利價值。 
(四) 前目乘以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持分比例。 
(五) 第二目扣除前目之餘額。 

  前項無持分建物權屬之基地所有權人與其地上建物所有權人自行協議者，
依其協議辦理。 

第八章 租金估計 
 

78 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 

民國 101 年 2 月 13 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

字第 1010004588 號令修正發布第 2、7、9～11、13、14、

24、30、31、33 條條文；增訂第 11-1、33-2 條條文 

民國 102 年 12 月 30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字第 

1020053073 號令修正發布第 3、4、9～11、13～15、20、

30、33-2 條條文 

第 9 條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與政

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

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

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

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

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

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

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

分之十以上。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



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得由原專

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建設業除採用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

格之參考依據外，如有正當理由未能即時取得估價報告

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週內取得估價報告及前項

第三款之會計師意見。 

82 不動產證券化

條例 

98 年 1 月 2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15631 號令修正

公布第 3～6、8、9、15、17、19、23、29～31、36、38、

47、48、56、59、61～63  條條文；並增訂第 34-1、44-1、

46-1 條條文 

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12411 號令

修正公布第 3 條條文 

90 十三、金融機

構放款業務承

辦人自行對客

戶提供擔保之

不動產估值不

屬不動產估價

師法第十四條

限制範圍 

內政部 103 年 1 月 21 日台內地字第 10300663443 號函令廢

止，予以刪除 

172 土地法 民國 100 年 6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22981  號

令修正公布第 34-1、172  條條文；刪除第 8、34、175 條

條文 

民國101年12月25日行政院院臺規揆字第 1010154558 號

公告第 17 條第 2 項、第 73-1 條第 2 項、第 5  項所列

屬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之權責事項，自 102 年 1 月 1 日

起改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轄 

第 34-1 條：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

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

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

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206 平均地權條例 民國 100 年 6 月 1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22951  號

令修正公布第 56、64 條條文；刪除第 6  條條文 

民國100年12月30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94931  號

令修正公布第 47、87 條條文；增訂第 81-2 條條文 

第 47 條：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權利人及義務人

應於訂定契約之日起三十日內，檢同契約及有關文件，共

同申請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登記，並共同申報其土



地移轉現值。但依規定得由權利人單獨申請登記者，權利

人得單獨申報其移轉現值。 

權利人應於買賣案件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三十日內，向主

管機關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前項買賣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權利人免申報登錄成

交案件實際資訊： 

（一）買賣案件委託地政士申請登記者，應由地政士申報

登錄。 

（二）買賣案件委由不動產經紀業居間或代理成交，除依

前款規定委託地政士申請登記者外，應由不動產經紀業申

報登錄。 

前二項受理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主管機關得委任

所屬機關辦理。 

前三項登錄之資訊，除涉及個人資料外，得供政府機關利

用並以區段化、去識別化方式提供查詢。 

已登錄之不動產交易價格資訊，在相關配套措施完全建立

並完成立法後，始得為課稅依據。 

第二項、第三項登錄資訊類別、內容與第五項提供之內容、

方式、收費費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 56 條第 3 項修正為：在前項公告期間內，重劃地區私有

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地區

土地總面積半數者，表示反對時，主管機關應予調處，並

參酌反對理由，修訂市地重劃計畫書，重行報請核定，並

依其核定結果公告實施。 

第 64 條第 1 項修正為：地上權、農育權、永佃權及不動產

役權因市地重劃致不能達其設定目的者，各該權利視為消

滅。地上權人、農育權人、永佃權人或不動產役權人得向

土地所有權人請求相當之補償。 

第 81-2 條：違反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經主管機關限期

改正而未改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應按次處罰。 

238 土地登記規則 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4793 號令修正發布第 4、12、16、27、28、30、31、

49、56、87、88、95、97、100、108、109、118、143、145、

148、155-2、155-3 條條文及第十二章第四節節名；增訂第

108-1、108-2、109-1、155-4 條條文；並自九十九年八月

三日施行 



民國一百年十二月十二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00726272 號令修正發布第 27、29、40～42、94、95 條

條文；刪除第 135  條條文；並自一百年十二月十五日施

行 

民國一百年十二月十六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00109431 

號公告第 27 條第 4  款、第 69 條第 1  項第 2  款、

第 138  條第 1、3 項、第 139  條第 1～3 項、第 140  

條、第 141  條第 1、2 項、第 142  條第 1、2 款所列

屬「行政執行處」之權責事項，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

改由「行政執行分署」管轄 

民國一百零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551 號令修正發布第 27、40、42、69、78、79、

102、138～142、152 條條文；增訂第 78-1 條條文；並自

一百零二年八月三十日施行 

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31303704 號令修正發布第 24-1、132、155-3 條條文；

並自一百零四年二月二日施行 

註：以上修正條文較多，可上網查詢最新法規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

%e5%9c%9f%e5%9c%b0%e7%99%bb%e8%a8%98%e8%a6

%8f%e5%89%87&t=E1F1A1&TPage=1 

281 地籍測量實施

規則 

民國一百年四月十五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00071210 號

令修正發布第 4、6、10、13、15、46、48、49、51、56～

58、60、61、63、64、69、75、83、86、90、93、98、107、

109、113、121、127、128、134、135、138、139、141、

143～145、157、158、165、166、185、189、198、204、

205、207、211、224、231、231-1、236、244、257、259、

263、264、283、284、290 條條文及第 1  章章名；增訂

第 9-1、10-1、13-1、13-2、231-2 條條文；並刪除第 5、

11、12、14、16～45、164 條條文及第 1  章第 1～6 節

節名 

民國一百零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20287818 號令修正發布第 60、92、101、153、240、269、

283  條條文；並增訂第 282-1～282-3 條條文 

註：以上修正條文較多，可上網查詢最新法規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

%e5%9c%b0%e7%b1%8d%e6%b8%ac%e9%87%8f%e5%af

%a6%e6%96%bd%e8%a6%8f%e5%89%87&t=E1F1A1&TPa



ge=1 

310 土地稅法 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317111 號令修正公布第 54 條條文 

第 54 條：納稅義務人藉變更、隱匿地目等則或於適用特

別稅率、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原因、事實消滅時，未向主

管稽徵機關申報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逃稅或減輕稅賦者，除追補應納部分外，處短匿稅額

或賦額三倍以下之罰鍰。 

二、規避繳納實物者，除追補應納部分外，處應繳田賦實

物額一倍之罰鍰。 

土地買賣未辦竣權利移轉登記，再行出售者，處再行出售

移轉現值百分之二之罰鍰。 

第一項應追補之稅額或賦額、隨賦徵購實物及罰鍰，納稅

義務人應於通知繳納之日起一個月內繳納之；屆期不繳納

者，移送強制執行。 

328 房屋稅條例 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85851  

號令修正公布第 5  條條文 

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 

一、住家用房屋：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者，為其

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其他供住家用者，最低不得少於

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三點六。

各地方政府得視所有權人持有房屋戶數訂定差別稅率。 

二、非住家用房屋：供營業、私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

事務所使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三，最高

不得超過百分之五；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使用者，最低不

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

點五。 

三、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應以實際使用面積，

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但非住家用

者，課稅面積最低不得少於全部面積六分之一。 

前項第一款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之認定標準，由

財政部定之。 

339 遺產及贈與稅

法施行細則 

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財政部台財稅字第

10204683900 號令修正發布第 4、17、49、51  條條文 

363 區域計畫法施

行細則 

民國一百零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20320943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25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註：以上修正條文較多，可上網查詢最新法規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



%e5%8d%80%e5%9f%9f%e8%a8%88%e7%95%ab%e6%b3

%95&t=E1F1A1&TPage=1 

371 都市計畫法 民國九十九年五月十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23171  

號令修正公布第 84 條條文：依本法規定所為區段徵收之

土地，於開發整理後，依其核准之計畫再行出售時，得不

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之限制。但原土地所有權人得依

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之規定，於標售前買回其規定比率

之土地。 

390 都市更新條例 民國九十九年五月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1657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9、19-1、29～30、32、36 條條文 

第 19 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

巿、縣（巿）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其屬依

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得逕送中央主管

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三十日及通知更

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

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更時，亦同。

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

民眾意見。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

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

公開展覽三十日，並舉辦公聽會； 

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同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為十五日。 

前二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報周知，並

通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

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

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

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

審議。 

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 

依第七條規定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或採整建、維護方式辦

理之更新單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

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者，於擬訂或變更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時，得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受前三項

規定之限制。 

第 19-1 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變更，得採下列簡化作業

程序辦理：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而辦理變更者，得逕由各級主管機關



核定發布實施之，免依前條規定舉辦公開展覽、公聽會及

審議： 

（一）第二十一條第二款所定事項之變更，於依第二十二

條規定徵求同意，並經原實施者與新實施者辦理公證。 

（二）第二十一條第十一款所定事項之變更，經全體土地

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 

二、第二十一條第七款至第十款所定事項之變更，經各級

主管機關認定不影響原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者，免舉

辦公開展覽、公聽會及依第二十二條規定徵求同意。 

第 29 條：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應於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依

第十九條規定程序辦理審議、公開展覽、核定及發布實施

等事項；變更時，亦同。但必要時，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

報核，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 

實施者為擬訂或變更權利變換計畫，須進入權利變換範圍

內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實施調查或測量時，準用第二十

三條規定辦理。 

權利變換計畫應表明之事項及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 29-1 條：權利變換計畫之變更，得採下列簡化作業程

序辦理：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而辦理變更者，得逕由各級主管機關

核定發布實施之，免依第十九條規定舉辦公開展覽、公聽

會及審議： 

（一）計畫內容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之更

正。 

（二）參與分配人或實施者，其分配單元或停車位變動，

經變動雙方同意。 

（三）依第十三條辦理時之信託登記。 

（四）權利變換期間辦理土地及建築物之移轉、分割、設

定負擔及抵押權、典權、限制登記之塗銷。 

（五）依地政機關地籍測量或建築物測量結果釐正圖冊。

（六）第二十一條第二款所定事項之變更，經原實施者與

新實施者辦理公證。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而辦理變更者，得逕由各級主管機關

核定發布實施之，免依第十九條規定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

會： 

（一）原參與分配人表明不願繼續參與分配，或原不願意



參與分配者表明參與分配，經主管機關認定不影響其他權

利人之權益。 

（二）第二十一條第七款至第十款所定事項之變更，經各

級主管機關認定不影響原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 

第 30 條：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

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

車場等七項用地，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

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抵

充外，其不足土地與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

稅捐、管理費用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

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

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

人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

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

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得改以現金繳納。 

前項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應共同負擔之比例，

由各級主管機關考量實際情形定之。 

權利變換範圍內未列為第一項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於土

地及建築物分配時，除原有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申請分配者

外，以原公有土地應分配部分，優先指配；其仍有不足時，

以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及建築物指配之。 

但公有土地及建築物管理機關（構）或實施者得要求該公

共設施管理機構負擔所需經費。 

第一項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基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定之。 

第 32 條：權利變換計畫書核定發布實施後二個月內，土地

所有權人對其權利價值有異議時，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向

各級主管機關提出，各級主管機關應於受理異議後三個月

內審議核復。但因情形特殊，經各級主管機關認有委託專

業團體或機構協助作技術性諮商之必要者，得延長審議核

復期限三個月。 

當事人對審議核復結果不服者，得依法提請行政救濟。 

前項異議處理或行政救濟期間，實施者非經主管機關核

准，不得停止都市更新事業之進行。 

前二項異議處理或行政救濟結果與原評定價值有差額部

分，由當事人以現金相互找補。 

第一項審議核復期限，應扣除各級主管機關委託專業團體

或機構協助作技術性諮商及實施者委託專業團體或機構重



新查估權利價值之時間。 

第 36 條：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由

實施者公告之，並通知其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

期三十日內自行拆除或遷移；屆期不拆除或遷移者，實施

者得予代為或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有代為拆除或遷移之義務；直

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並應訂定期限辦理強制拆除或遷移，期限以六

個月為限。其因情形特殊有正當理由者，得報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延長六個月，並以二次為限。但應拆除或遷移之

土地改良物為政府代管或法院強制執行者，實施者應於拆

除或遷移前，通知代管機關或執行法院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

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定之，代

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領補償金額內扣回；對補償金額有

異議時，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 

414 都市更新條例

施行細則 

民國一百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30804047 號令正發布第 6、39  條條文；增訂第 2-1、

8-1、8-2、11-1、11-2、38-1 條條文；並自一百零三年四月

二十六日施行 

第 2-1 條：實施者應於適當地點提供諮詢服務，並於專屬

網頁、政府公報、電子媒體、平面媒體或會議以適當方式

充分揭露更新相關資訊。 

第 8-1 條：依本條例第十條或第十一條申請核准實施都市

更新事業之案件，申請人或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應

將都市更新事業概要連同公聽會紀錄及土地、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意見綜整處理表，送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組成之組織審議；任何人民或團體得

於審議前，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直轄巿、縣

（巿）主管機關提出意見，併同參考審議。 

第 8-2 條：各級主管機關辦理審議事業概要、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及處理有關爭議時，與案情有關之

人民或團體代表得列席陳述意見。 

第 11-1 條：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十九條、第十九條

之一、第二十九條及第二十九條之一規定核定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前，應舉行聽證；各級主管機關核

定前，應斟酌聽證全部結果，並說明採納或不採納之理由。

第 11-2 條：依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所為之通知，應連



◎ 

◎ 

同已核定之計畫送達更新單元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依本條例第十九條第四項所為之通知，應連同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及相關資訊送達前項之人。 

前二項應送達之計畫，得以書面製作或光碟片儲存。 

第 38-1 條：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修

正生效前已申請或報核尚未核准或核定之事業概要、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於一百零三年四月二十六

日修正生效前，已踐行之公開展覽、公聽會或審議等程序，

適用修正前規定；未完成踐行之程序，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424 土地徵收條例 一百零一年一月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300191  號

令修正公布第 1、5、7、10、11、13、15、20、22、25、

27、29、30、33、38、40、44、49～52、53～55、58、59、

63  條條文及第五章章名；增訂第 3-1、3-2、13-1、18-1、

34-1、43-1、52-1 條條文 

修正條文如下： 

第一條  為規範土地徵收，確保土地合理利用，並保障私人財產，增進公共利

益，特制定本條例。 

土地徵收，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其他法律有關徵收程序、徵收補償標準與本條例牴觸者，優先適用本條例。 

第三條之一 需用土地人興辦公益事業，應按事業性質及實際需要，勘選適當

用地及範圍，並應儘量避免耕地及優先使用無使用計畫之公有土地或國營事

業土地。 

對於經依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劃設或變更後，依法得

予徵收或區段徵收之農業用地，於劃設或變更時，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考

量徵收之公益性及必要性。 

需用土地人勘選用地內之農業用地，免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者，於

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時，應先徵得直轄市或縣（市）農業主管機關同意。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除零星夾雜難以避免者外，不得徵收。但國防、

交通、水利事業、公用事業供輸電線路使用者所必需或經行政院核定之重大

建設所需者，不在此限。 

第三條之二   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時，應依下列因素評估興辦事業

之公益性及必要性，並為綜合評估分析： 

一、社會因素：包括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及徵收計畫對周圍社

會現況、弱勢族群生活型態及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 

二、經濟因素：包括徵收計畫對稅收、糧食安全、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徵



收費用、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農林漁

牧產業鏈及土地利用完整性。 

三、文化及生態因素：包括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文化古蹟、生

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及對該地區生態環境、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

響。 

四、永續發展因素：包括國家永續發展政策、永續指標及國土計畫。 

五、其他：依徵收計畫個別情形，認為適當或應加以評估參考之事項。 
第五條  

前項應徵收之土地改良物，得視其興辦事業計畫 

之需要，於土地徵收公告之日起三年內徵收之。但土地 

改良物所有權人於需用土地人報請徵收土地前，請求同時一併徵收其改良物時，

需用土地人應同時辦理一併徵收。 

第十條  

特定農業區經行政院核定為重大建設須辦理徵收者，若有爭議，應依行政程序

法舉行聽證。 

需用土地人興辦之事業無需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除有第二項但書情形

外，應於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前，先舉行公聽會。 
第十一條  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除國防、交通或水利事

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

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

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 

前項協議之內容應做成書面，並應記明協議之結果。如未能達成協議，

應記明未達成協議之理由，於申請時送交中央主管機關。 

第一項協議價購，依其他法律規定有優先購買權者，無優先購買權之適

用。 

第一項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 

前項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之審核，應審查下列事項： 

一、是否符合徵收之公益性、必要性及是否適當與合理。 

二、需用土地人是否具有執行該事業之能力。 

三、該事業計畫申請徵收之土地是否符合現行都市計畫、區域計畫或國土計

畫。 

四、該事業計畫是否有助於土地適當且合理之利用。 

五、該事業計畫之財務評估是否合理可行。 

六、依本條例第三十四條之ㄧ提出之安置計畫是否合理可行。 

七、其他依法應為或得為審查之事項。 



需用土地人有第二十七條但書之情形者，應一併載明於徵收計畫書送交

審核。 

中央主管機關收受第一項申請後，視需要得會同利害關係人進行現場勘查並

做成勘查紀錄。勘查紀錄作成後應於十四日內寄送利害關係人。 

第十三條之一 前條所稱徵收計畫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並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一、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原因。 

二、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在地範圍及面積。 

三、興辦事業之種類及法令依據。 

四、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說明。 

五、與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之經

過情形及所有權人陳述意見之情形。 

六、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七、土地使用之現狀及其使用人之姓名、住所。 

八、土地改良物情形。 

九、一併徵收之土地改良物。 

十、四鄰接連土地之使用狀況及其改良情形。 

十一、徵收土地區內有無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並註明其現狀及維

護措施。 

十二、舉行聽證、公聽會、說明會之情形，並應檢附會議紀錄及出席紀錄。 

十三、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或管理人之姓名、住所。 

十四、被徵收土地之使用配置。 

十五、興辦事業概略及其計畫進度。 

十六、應需補償金額總數及其分配。 

十七、準備金額總數及其來源。 

十八、涉及原住民土地之徵收，應檢附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之書面同意文

件。 

十九、安置計畫。 

     如僅申請徵收土地改良物，得免記明前項第九款及第十四款事項。 

第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徵收案件，應遴聘（派）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相關機

關代表，以合議制方式辦理之。 

前項專家學者應由地政、環境影響評估、都市計畫、城鄉規劃等專業領域學

者組成，其中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第十八條之一   被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所有權已登記者，以公告之日土地

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之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姓名、住所辦理公



告及通知；其效力並及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已取得土地

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尚未辦竣登記之人。 

第二十條  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應於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

發給之。但依第二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發給應補償價額之差額者，不在此限。 

需用土地人未於公告期滿十五日內將應發給之補償費繳交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發給完竣者，該部分土地或土地改良物之徵收從此失其效

力。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於公告期間內因對補償之估定有異議，而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依第二十二條規定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 

二、經應受補償人以書面同意延期或分期發給。 

三、應受補償人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 

四、應受補償人所在地不明。 

第二十二條  權利關係人對於第十八條第一項之公告事項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

間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以書面提出。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 

權利關係人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異議，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

關係人。 

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提請地

價評議委員會復議，權利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二十條規定發給補償費完竣後，徵收計

畫之執行，不因權利關係人依前三項規定提出異議或提起行政救濟而停止。 

徵收補償價額經復議、行政救濟結果有變動或補償費經依法發給完竣，

嗣經發現原補償價額認定錯誤者，其應補償價額差額，應於其結果確定之日

起三個月內發給之。 

第二十五條  被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死亡未辦竣繼承登記，其徵

收補償費得由部分繼承人按其應繼分領取之；其已辦竣公同共有繼承登記者，

亦同。 

前項規定，於本條例施行前尚未領取徵收補償費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

適用之。 

第二十七條  需用土地人應俟補償費發給完竣或核定發給抵價地後，始得進入被

徵收土地內工作。但國防、交通及水利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先行使用者，

不在此限。 

第二十九條  徵收範圍內應行遷葬之墳墓，需用土地人應申請當地墳墓主管機關

依殯葬管理條例規定辦理，並將情形詳細記載列冊，報請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備案。 



◎ 

第三十條  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

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 

前項市價，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經常調查轄區地價動態，每六個月提交地價

評議委員會評定被徵收土地市價變動幅度，作為調整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 

前三項查估市價之地價調查估計程序、方法及應遵行事項等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三條   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原供合法營業之用，因徵收而致營業停止或營

業規模縮小之損失，應給予補償。 

前項補償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四條之一   徵收公告一年前有居住事實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人口，

因其所有建築改良物被徵收，致無屋可居住者，或情境相同經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社會工作人員查訪屬實者，需用土地人應訂定安置計畫，並於徵收計畫

書內敘明安置計畫情形。 

前項安置，包括安置住宅、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租金補貼等。 
第三十八條 需用土地人申請區段徵收土地，應檢具區段徵收計畫書、徵收土地

圖冊及土地使用計畫圖，送由當地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邀集需用土地人及

土地所有權人舉行公聽會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內政部申請區段徵收時，準用前項規定報請行政院核准。 

第四十條  實施區段徵收時，原土地所有權人不願領取現金補償者，應於徵收公

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申請

發給抵價地。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收受申請後，應即審查，並將審

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土地所有權人依前項規定申請發給抵價地時，得就其全部或部分被徵收土

地應領之補償地價提出申請。 

     申請發給抵價地者，對其土地之權利義務，於接到該管直轄巿或縣（巿）

主管機關核定發給抵價地通知時終止。經核定發給抵價地或已領竣徵收補償地

價之土地所有權人，得向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申請，改按原徵收補償地

價發給現金補償或發給抵價地，經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徵得需用土地人

同意後核准。 

前項申請改發給現金補償或改發給抵價地者，應於核定發給抵價地通知

之日，或現金補償發給完竣之日，或通知補償地價存入保管專戶之日起一個月

內為之，並以一次為限。申請改發給抵價地者，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應

限期繳回其申請改發給抵價地之徵收補償地價後始得核准。 

申請發給抵價地者，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不受第二十條第一項發

給期限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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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定發給抵價地者，其應領之抵價地由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

關於規劃分配後，囑託該管登記機關逕行辦理土地所有權登記，並通知原土

地所有權人定期到場接管。未按指定期限接管者，視為已接管。 

第四十三條之一  區段徵收範圍內得規劃配設農業專用區，供原土地所有權人以

其已領之現金地價補償費數額申請折算配售土地，作為農業耕作使用。 

       前項農業專用區規劃原則、申請配售資格、條件、面積、作業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四條  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經規劃整理後，除依第四十三條規定配回原

管理機關及第四十三條之一規定配售外，其處理方式如下： 
一、抵價地發交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領回。其應領回抵價地之面積，由該管直

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按其應領地價補償費與區段徵收補償地價總額之

比率計算其應領之權利價值，並以實際領回抵價地之單位地價折算之。 

二、道路、溝渠、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廣場、停車場、體育場所及國民

學校用地，無償登記為當地直轄市有、縣 (市) 有或鄉 (鎮、市) 有。 

三、前款以外之公共設施用地，得由主管機關依財務計畫需要，於徵收計畫書

載明有償或無償撥供需地機關或讓售供公營事業機構使用。 

四、國民住宅用地、安置原住戶或經行政院專案核准所需土地得以讓售。 

五、其餘可供建築土地，得予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領回面積不足最小建築單位面積者，應於規定期間內提

出申請合併，未於規定期間內申請者，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應於規

定期間屆滿之日起三十日內，按原徵收地價補償費發給現金補償。 

第一項第二款以外之公共設施用地，如該事業得許民營者，其用地應依第

一項第五款之規定辦理。 

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撥用或讓售地價及標售底價，以開發總費用為基

準，按其土地之位置、地勢、交通、道路寬度、公共設施及預期發展等條件之

優劣估定之。 

依第一項第五款標租或設定地上權時，其期限不得逾九十九年。 
第一項第五款土地之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定

之 。 

第四十九條  已公告徵收之土地，需用土地人應切實按核准計畫及所定期限使用。

在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前，需用土地人應每年檢討其興辦事業計畫，並由

其上級事業主管機關列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撤銷徵收： 
一、因作業錯誤，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 

二、公告徵收時，都市計畫已規定以聯合開發、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開發。

但以聯合開發方式開發之土地，土地所有權人不願參與聯合開發者，不

在此限。 

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廢止徵收： 
一、因工程變更設計，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 



二、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前，興辦之事業改變、興辦事業計畫經註銷、開發

方式改變或取得方式改變。 

三、已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尚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之土地，因情事變更，

致原徵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已無徵收之必要。 

依前二項辦理撤銷或廢止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其已一併徵收之殘

餘部分，應同時辦理撤銷或廢止。但該殘餘部分已移轉或另有他用者，不在

此限。 

前三項規定，於本條例施行前公告徵收之土地，適用之。 

第五十條  撤銷或廢止徵收，由需用土地人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之。 

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有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各款情形之一，而需用土地人

未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向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

機關請求之。 

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收受前項請求後，應會同需用土地人及

其他有關機關審查。其合於規定者，由需用土地人依第一項規定申請之；不

合規定者，該管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應將處理結果函復原土地所有權

人。 

原土地所有權人不服前項處理結果，應於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函

復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請求撤銷或廢止徵收。其合於規定者，

由中央主管機關逕予撤銷或廢止；不合規定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將處理結果

函復原土地所有權人。原土地所有權人不服處理結果者，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已公告徵收之土地有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各款情形之一，而需用土地人

未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者，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同需用土地

人及其他有關機關審查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撤銷或廢止徵收。 

第五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准撤銷或廢止徵收後，應將原案通知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收到中央主管機關通知核准撤銷或廢止徵

收案時，應公告三十日，並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於一定期間繳清應繳納之價

額，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一定期間繳清者，不發還其土地，並不得依第九

條規定申請收回該土地。 

前項一定期間，不得少於六個月。 

第二項所稱應繳納之價額，指徵收補償地價、地價加成補償及遷移費。

但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人口或物件已遷移者，無須繳納遷移費。 

前項徵收補償地價，於徵收前設定有他項權利或耕地租約者，包括他項

權利人或耕地承租人原應受領之價金。 

第五十二條  撤銷或廢止徵收後，徵收前原設定之他項權利及耕地租約不予回復。

但依第四十二條規定由原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申請於發給之抵價地設

定抵押權或典權者，其原抵押權或典權准予回復。 



第五十二條之ㄧ  土地徵收處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徵收補償費之繳清、土地

之發還、原設定他項權利及耕地租約之處理，準用前二條規定：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依行政程序法撤銷或廢止。 

二、經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向行政機關申請

後予以撤銷或廢止。 

三、經行政救濟結果撤銷或廢止。 

第五十三條   前五條規定，於土地改良物撤銷或廢止徵收時準用之。 

第五十四條  土地撤銷或廢止徵收時，原一併徵收之土地改良物應一併辦理撤銷

或廢止徵收。但該土地改良物已滅失者，不在此限。 

前項土地改良物與徵收當時相較已減輕其價值，而仍得為相當之使用者，

原需用土地人得就其現存部分酌定價額，一併辦理撤銷或廢止徵收。 

第五十五條  撤銷或廢止徵收之土地與一併辦理撤銷或廢止徵收之土地改良物

原所有權人相同者，應同時繳清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應繳納之價額後，發還其

原有之土地及現存之土地改良物。 

第五十八條  國家因興辦臨時性之公共建設工程，得徵用私有土地或土地改良

物。 
徵用期間逾三年，或二次以上徵用，期間合計逾三年者，需用土地人應於

申請徵用前，以書面通知；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於收到通知書之日起三

十日內，得請求需用土地人徵收所有權，需用土地人不得拒絕。 

依前項規定請求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者，不得再依第九條規定申

請收回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 

第二章規定，於徵用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時，準用之。但因情況緊急，如遲

延使用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公共利益有受重大危害之虞者，得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准後，先行使用該土地或土地改良物。 

徵用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自公告徵用之日起計算使用補償費，並於公告

期滿後十五日內一次發給所有權人、地上權、典權、不動產役權、農育權、永

佃權或耕作權人；其每年補償費，土地依徵用公告期滿第十五日之公告土地現

值百分之十計算，土地改良物依徵收補償費百分之十計算；徵用期間不足一年

者，按月計算之；不足一月者，按日計算之。 

前項使用補償費，經應受補償人同意者，得延期或分期發給。 

因徵用致土地改良物必需拆除或未能回復為徵用前之使用者，準用第三十

一條規定給予補償。但其使用方式經徵得所有權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五十九條  私有土地經依徵收計畫使用後，依法變更原使用目的，土地管理機

關標售該土地時，應公告一個月，被徵收之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有依

同樣條件優先購買權。但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後十日內表示優先購買者，

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 
依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一併徵收之土地，須與原徵收土地同時標售時，適

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規定，於區段徵收不適用之。 

第六十三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100年12月13日修正之第三十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442 農地重劃條例 一百年六月十五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22961  號令

修正公布第 7、31、32  條條文 

第 7 條：農地重劃計畫書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即於重劃區所在地鄉（鎮、市、區）

公所或重劃區之適當處所公告三十日，公告期滿實施之。

前項公告期間內，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

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土地總面積半數者表示反對時，該

管主管機關應予調處，並參酌反對理由，修訂農地重劃計

畫書，重行報請核定，並依核定結果公告實施。 

第 31 條：因重劃致地上權、農育權或永佃權不能達其設

定之目的者，各該權利視為消滅。地上權人、農育權人或

永佃權人得向土地所有權人請求相當之補償。 

前項請求權之行使，應自重劃分配確定之日起，二個月內

為之。 

第 32 條：重劃土地之上所存之不動產役權，於重劃後仍

存在於原有土地上。但因重劃致設定不動產役權之目的已

不存在者，其不動產役權視為消滅，不動產役權人得向土

地所有權人請求相當之補償。 

因重劃致不動產役權人不能享受與從前相同之利益者，得

於保存其利益之限度內設定不動產役權。 

前條第二項之規定，於本條第一項但書情形準用之。 

451 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 

民國一百年五月二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00724370 

號令修正發布第 35、35-1 條條文及第 6  條之附表一 

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十五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31134 號公告第 9  條第 4  項第 4  款所列屬「行

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一百零一年五月二

十日起改由「文化部」管轄 

民國一百零二年九月十九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596 號令修正發布第 9～11、13、14、17、21、22、

23、28、31、35、35-1、40、42-1、44、45、46、48、52-1 

條條文及第 6  條附表一、、第 17 條附表二、附表二之

一、第 27 條附表三、第 28 條附表四；增訂第 22-2、23-1、

30-1～30-3、44-2 條條文；並刪除第 38～39、44-1 條條

文 

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1303711 號令修正發布第 2、3、9、17、30-1～30-3、

43、49-1、52-1、56  條條文及第 6  條條文之附表一、第

27 條條文之附表三；增訂第 30-4、31-1、31-2 條條文；

並刪除第 44-2 條條文 

註：以上修正條文較多，可上網查詢最新法規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

%e9%9d%9e%e9%83%bd%e5%b8%82%e5%9c%9f%e5%9c

%b0%e4%bd%bf%e7%94%a8%e7%ae%a1%e5%88%b6%e8

%a6%8f%e5%89%87&t=E1F1A1&TPage=1 

 

 


